
111年度「防災宣導影片 - 好禮抽抽送」活動辦法 
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年度「防災校園建置暨安全宣導」實施計畫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    承辦單位：學務處生輔組暨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

三、活動目的： 

    為提升防災教育宣導動能，有效促進活動參與熱度，爰辦理 

   「防災宣導影片 - 好禮抽抽送」抽獎活動。 

四、活動日期： 

    (一)影片觀賞暨心得繳交： 即日起至 111年 7月 15日(星期五)止。 

    (二)心得批閱、抽獎暨領取：自 111年 8月 1日(一)起至 110年 12月 9日(五)

止。 

五、活動對象： 

    本校學生。 

六、活動流程： 

 (一) 活動期間內，繳交防災影片宣導主題之心得報告 500字。 

 (二) 心得請以 A4大小撰寫，上面請註記校園安全宣導影片內容、填寫人班級座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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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三) 由防災教育輔導團校安宣導組邀請專業講師遴選出優秀作品。 

 (四) 從前列優秀作品抽出獲獎名單。 

 (五) 每一參與抽獎者最多可獲得乙次抽獎機會。 



七、 獎品及獎勵： 

  平板電腦、智慧手錶、圖書禮券等多項大獎。另外，依規定填寫心得繳

交至生輔組，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定 5之 18 予以嘉獎一次，以資獎勵。 

七、抽獎方式： 

  由本市防災教育輔導團，於 111年 11月 10日(四)，假育成高中以電腦隨機抽獎。 

八、得獎公告： 

  獲獎名單將於 111年 11月 11日(五)，公告於「臺北市防災教育資訊網」最新消

息。 

九、活動影片收看網址： 

1. 臺北市防災教育輔導團校安宣傳影片--地震篇 https://youtu.be/3gl7xhYqKC0 

2. 臺北市防災教育輔導團校安宣傳影片--溺水篇 https://youtu.be/EexRzKPxSQE 

3. 臺北市防災教育輔導團校安宣傳影片--霸凌篇 https://youtu.be/70i95JDaeyQ 

4. 臺北市防災教育輔導團校安宣傳影片--毒品篇 https://youtu.be/qxQowSZELBI 

5. 臺北市防災教育輔導團校安宣傳影片--火災篇 https://youtu.be/ApbRhzwFcg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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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 1 1 1  年 度 校 園 安 全 宣 導 影 片 觀 看 心 得 

(高中 500字、國中 300字、國小 100字，註：低年級可注音或畫圖) 

 □火災 □地震 □毒品 □溺水 □霸凌  □隨機殺人  

校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姓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班級＿＿＿＿座號＿＿＿ 

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＿＿＿＿＿ 

裝訂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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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不夠者，背面可延續。 


